附件2：
武汉市社会保障卡办事指南
一、申领对象

依法参加武汉市社会保险的人事代理及劳动合同制聘用职工。 

二、办事依据

《武汉市社会保障卡管理暂行办法》（武人社规[2010]3号）、《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社会保障IC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鄂价费[2006]60号）、《关于对从事个体经营的有关人员免收社会保障IC卡工本费的通知》（武劳社信[2009]01号）

三、办事程序： 

（一）社会保障卡的首次申领

新进职工在办到手续办理结束后至工资科办理社保卡业务，提交本人近照电子版一份。具体要求见附件。

如若之前已办理过社保卡业务或已持有社保卡的职工，不必另行办理新卡。目前全省社保卡已全省通用，其中：

武汉市外、省内社保卡持有者，可携带身份证原件及社保卡前往本市任一社保局办理“社保卡并入”业务后即可正常使用；

如持有省外社保卡，可携带身份证原件及社保卡前往本市任一社保局办理“社保转入”业务将省外社保账户与本市账户合并后，即可正常使用。

（二）社会保障卡的重制申领

重制卡指由于原卡遗失、损坏、变更卡表面信息、有效期届满及其他合理原因需要重新制卡的业务。 

1、职工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前往我市任一社保局办理原卡挂失手续后办理新卡重置业务； 

2、申请人核对《武汉市社会保障卡重制卡申请表》并签字确认； 

3、申请受理后满7个工作日，申请人凭《重制卡申请表》、缴费收据、身份证到经办机构领卡。委托他人领取的，还须持代办人身份证；委托单位代领的还须持单位介绍信和经办人身份证。 

（三）社会保障卡的密码修改

密码修改指持卡人对其所持社会保障卡的密码进行修改的业务。  

办事程序： 

持卡人持个人身份证和社保卡到就近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

工作人员审核申请资料后，持卡人进行密码的修改。 

3、持卡人在《业务办理单》上签字确认。 

4、持卡人还可以自行在多媒体查询机和定点医疗机构办理密码的修改。 

是否收费：否 

办事时限：即时 

办理单位：武汉市社会保障卡管理中心、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含东湖分局） 

（四）社会保障卡的解除挂失

解除挂失指持卡人办理了挂失手续后，在申请办理重制卡前又找回原卡的，申请解除挂失的业务。 

办事依据：《武汉市社会保障卡管理暂行办法》（武人社规[2010]3号） 

办事程序： 

1、持卡人持个人身份证和社保卡到就近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委托代办的还须持代办人身份证。 

2、工作人员审核申请资料后，办理解除挂失手续。 

3、持卡人在《业务办理单》上签字确认。 

是否收费：否 

办事时限：即时 

办理单位：武汉市社会保障卡管理中心、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含东湖分局） 

（五）社会保障卡的解锁、重置初始密码

解锁、重置初始密码指持卡人遗忘密码，导致社会保障卡被锁定，需解除锁定重置初始密码的业务。 

办事依据：《武汉市社会保障卡管理暂行办法》（武人社规[2010]3号） 

办事程序： 

1、持卡人持个人身份证和社保卡，到就近的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委托代办的还须持代办人身份证 

2、工作人员审核申请材料后，办理解锁并重置初始密码。 

3、持卡人在《业务办理单》上签字确认。 

是否收费：否 

办事时限：即时 

办理单位：武汉市社会保障卡管理中心、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含东湖分局） 

（六）社会保障卡的注销

卡的注销指持卡人因社保关系转出本市，出国定居或死亡等原因需办理社保卡注销的业务。 

办事依据：《武汉市社会保障卡管理暂行办法》（武人社规[2010]3号） 

办事程序： 

1、持卡人或直系亲属应在一个月内持身份证和相关证明到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结算手续； 

2、到汉口银行办理个人金融账户结算手续； 

3、工作人员审核相关证明，收回原卡并做注销处理； 

4、持卡人在《业务办理单》上签字确认。 

是否收费：否 

办事时限：即时 

办理单位：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含东湖分局） 

